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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79 號 委員 提案第 27789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現行選舉制度對於公民參選門檻過

高，為發揚民主憲政之價值，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降低公民參選門檻，將選舉保證金改

為登記費，將競選經費補助金從依得票數計算改為公費選舉

制度，以完備憲法保障人民之選舉權，並於選票明列推薦政

黨名稱，促進政黨合作與公平競爭，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之減少不平等、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發揚民主憲政之價值，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第十項減少不平等，及第十

六項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爰提出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包含降低公民參政門檻及促進政黨政治兩部分。 

(一)現行選舉制度對於公民參選門檻過高，包含，參選年齡限制較選舉權年齡高，選舉保證

金高於國際水準，普遍的高額競選經費，使得政治領域的新陳代謝受限，無法迅速反

映世界趨勢的急速變遷，也有違憲法保障人民之普遍選舉權。 

(二)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以來，政黨衝突多於政黨合作，政黨形象不佳，然而政黨為重要的憲

政機構，有助於多元社會之公民意見整合，及政治人才培育與甄補。為促進政黨政治

，應於選票明列推薦政黨名稱，宜允許政黨聯合推薦候選人，推行公辦初選，並降低

小黨參政與資源分配之門檻，促進政黨合作與公平競爭。 

二、降低參選門檻 

(一)降低候選人年齡門檻，與選舉權資格一致。（第二十四條） 

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被選舉權年齡高於選舉權，然而制定時空環境已變，

世界各國被選舉權年齡多與選舉權年齡一致。除各級行政首長有特別規定外，調降候

選人年齡限制與選舉權年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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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保證金改為登記費（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一百三十條）德國

憲法法庭在四十年前即宣告選舉保證金制度違憲，我國選舉保證金數額，在國際上和

日韓同屬偏高水準，爰將現行保證金修正為登記費，並得以用一定人數之連署替代，

中央選舉委員會並應提供電子連署平台，以便利公民連署。 

(三)競選經費補助金從得票數計算改為公費選舉制度（第四十三條） 

我國普遍偏高的選舉經費，造成選舉資源不平等的競爭，應將競選經費補助金宜事 

後以票數計算改成事前的公費選舉制度。 

三、小黨參政與公平競爭（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三條） 

(一)政黨提名全國不分區候選人之門檻，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第四款配合保證金改為登記費，

增加為二十名區域候選人，並增列第五款，十名地方首長及議員之政黨亦可提名全國

不分區候選人。 

(二)允許政黨提名區域候選人亦得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候選人，以利培育政治人才及資深國會

領袖。 

(三)現行公費政黨電視宣傳時數，以全國不分區提名候選人數分配，高額保證金改成登記費

，有助於政黨間公平競爭。 

(四)德國分配政黨補助款的門檻為 0.5%，我國現行門檻為 3.5%仍相對偏高，宜修正為 2%，

以協助尚未取得席次之小黨，獲得永續經營之資源，以利政黨間的公平競爭。 

四、促進政黨政治（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之一、第六十二條） 

(一)政黨共同推薦候選人。行政首長及單一席次選舉區，贏者全拿的零和遊戲下，更 

加劇政黨間之對立。為促進政黨間合作，爰將總統副總選選舉罷免法之共同推薦候 

選人制度，擴大推行於各項選舉。 

(二)公辦初選。各政黨初選迭生爭議，為促進政黨良性發展，將政黨提名法制化、公共化，

參酌他國公辦初選制度，政黨得向直轄市及縣（市）選委會申請公辦初選，辦法由中

央選舉委員會另定之，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其經費由參與公辦初選之政黨分攤。 

(三)於選票明列推薦政黨名稱。目前僅立法委員選舉之選票刊印推薦政黨名稱，為便利選民

辨識，並使政黨對推薦之候選人負起責任，各項選舉之選票應同時刊印推薦該候選人

之政黨名稱。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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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得於其行

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

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

、縣（市）長候選人須年滿

三十歲；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二

十六歲。 

選舉人得由依法設立之

政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

全國不分區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

民，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或

已將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

以上者，得由依法設立之政

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僑

居國外國民候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

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

得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

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

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者，各該政黨推薦候選人

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數

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

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得票率，曾達百分之

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

，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

，備具名冊及立法委員出

具之切結書。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年滿二十

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

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

人。但直轄市長、縣（市）

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長

候選人須年滿二十六歲。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

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

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二十三歲，在國內未

曾設有戶籍或已將戶籍遷出

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

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之僑居國外國民候

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

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

得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

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

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者，各該政黨推薦候選人

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數

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

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得票率，曾達百分之

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

，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

一、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之

規定，被選舉權年齡高於選

舉權，然而制定時空環境已

改變，世界各國被選舉權年

齡多與選舉權年齡一致。除

各級行政首長有特別規定外

，調降候選人年齡限制與選

舉權年齡一致。候選人是否

具備民意代表之能力，應由

選民決定，不宜將年齡作為

主要限制條件，且近年來學

校公民教育深化民主價值，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質與量

均有大幅增加，降低候選人

年齡門檻，有利於青年參與

政治，提升氣候變遷、財政

紀律、居住正義、少子化等

施政之優先順序，扭轉世代

正義。 

二、第四項關於政黨提名全國

不分區候選人之門檻，第四

款配合保證金改為登記費，

增加為二十名區域候選人，

增列第五款，十名地方首長

及議員之政黨亦可提名全國

不分區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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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二

十人以上，且經中央選舉

委員會審查合格。 

五、現有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合計達

十人以上，並於申請候選

人登記時，備具名冊及出

具之切結書。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

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

為準，並自戶籍遷出登記之

日起算。 

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

舉候選人，應為該政黨黨員

，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

；其候選人名單應以書面為

之，並排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

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滿十年者，始得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

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

前一日為準。 

，備具名冊及立法委員出

具之切結書。 

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十

人以上，且經中央選舉委

員會審查合格。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

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

為準，並自戶籍遷出登記之

日起算。 

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

舉候選人，應為該政黨黨員

，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

；其候選人名單應以書面為

之，並排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

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滿十年者，始得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

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

前一日為準。 

第二十五條 二種以上公職人

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其

申請登記之候選人，以登記

一種為限。為二種以上候選

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

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同時登記於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

員選舉者不在此限。 

同種公職人員選舉具有

二個以上之候選人資格者，

以登記一個為限。為二個以

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均

第二十五條 二種以上公職人

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其

申請登記之候選人，以登記

一種為限。為二種以上候選

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 

同種公職人員選舉具有

二個以上之候選人資格者，

以登記一個為限。為二個以

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均

無效。 

國外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國家

，多允許政黨提名區域候選人

亦得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候選人

，以利培育政治人才及資深國

會領袖，不因區域選舉因素而

無法留在國會。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81 

無效。 

第二十八條 依法設立之政黨

，得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

員選舉，經政黨推薦之候選

人，應為該政黨黨員，並檢

附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

政黨圖記之政黨推薦書，於

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內，向

選舉委員會辦理登記。 

前項推薦書，應於申請

登記候選人時繳送受理登記

之選舉委員會，登記期間截

止後補送者，不予受理。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

一位候選人時，得不為該政

黨黨員，候選人應檢附一份

政黨推薦書，排列推薦政黨

之順序，並分別蓋用圖記。 

直轄市長、縣（市）長

、鄉（鎮、市）長、原住民

區長及單一席次選舉區，同

一政黨不得推薦二位以上候

選人，推薦二位以上候選人

者，其後登記者，不予受理

。 

第二十八條 依法設立之政黨

，得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

員選舉，經政黨推薦之候選

人，應為該政黨黨員，並檢

附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

政黨圖記之政黨推薦書，於

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內，向

選舉委員會辦理登記。 

前項推薦書，應於申請

登記候選人時繳送受理登記

之選舉委員會，登記期間截

止後補送者，不予受理。 

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以來，政黨

衝突多於政黨合作，行政首長

及單一席次選舉區，贏者全拿

的零和遊戲下，更加劇政黨間

之對立。為促進政黨間合作，

爰將總統副總選選舉罷免法之

共同推薦候選人制度，擴大推

行於各項選舉。 

第二十八條之一 政黨得向直

轄市及縣（市）選委會申請

公辦初選，辦法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另定之，其經費由參

與公辦初選之政黨分攤。 

 一、本條新增。 

二、各政黨初選，常有人頭黨

員、民調不公、他黨介入等

爭議，為促進政黨良性發展

，將政黨提名法制化、公共

化，參酌他國公辦初選制度

，政黨得向直轄市及縣（市

）選委會申請公辦初選，辦

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另定之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其經

費由參與公辦初選之政黨分

攤。 

第三十一條 經登記為候選人

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

。 

經政黨推薦之區域、原

第三十一條 經登記為候選人

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

。 

經政黨推薦之區域、原

因修正本法第三十二條將保證

金修正為登記費，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名單之登記費為定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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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候選人，政黨得於登

記期間截止前，備具加蓋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該政黨圖記

之政黨撤回推薦書，向原受

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撤回推

薦，逾期不予受理。 

經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候選人名單，政黨得於

登記期間截止前，備具加蓋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政黨圖

記之政黨撤回或更換登記申

請書，向原受理登記之選舉

委員會撤回或更換，逾期不

予受理。其候選人名單之更

換，包括人數變更、人員異

動、順位調整，其有新增之

候選人者，政黨應依規定繳

交表件。 

經登記為候選人者，於

登記後將戶籍遷出其選舉區

者，不影響其候選人資格，

並仍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

。 

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候選人，政黨得於登

記期間截止前，備具加蓋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該政黨圖記

之政黨撤回推薦書，向原受

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撤回推

薦，逾期不予受理。 

經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候選人名單，政黨得於

登記期間截止前，備具加蓋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政黨圖

記之政黨撤回或更換登記申

請書，向原受理登記之選舉

委員會撤回或更換，逾期不

予受理。其候選人名單之更

換，包括人數變更、人員異

動、順位調整，其有新增之

候選人者，政黨應依規定繳

交表件及保證金。 

經登記為候選人者，於

登記後將戶籍遷出其選舉區

者，不影響其候選人資格，

並仍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

。 

不以候選人名單人數多寡而有

不同，故本條第三項關於保證

金部分予以刪除。 

第三十二條 登記為候選人時

，應繳納登記費；其數額由

選舉委員會先期公告。但最

高不得超過公告時基本工資

五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之

登記費，由登記之政黨繳納

。 

登記費之繳納，以現金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保

付支票或郵局之劃撥支票為

限；繳納現金不得以硬幣為

之。 

本條之登記費，得由候

選人繳交一定人數之連署替

代，其實施方式由中央選舉

第三十二條 登記為候選人時

，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

選舉委員會先期公告。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之

保證金，依公告數額，由登

記之政黨按登記人數繳納。 

保證金之繳納，以現金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保

付支票或郵局之劃撥支票為

限；繳納現金不得以硬幣為

之。 

保證金應於當選人名單

公告日後三十日內發還。但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發

還： 

一、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一、德國憲法法庭在四十年前

即宣告選舉保證金制度違憲

，我國選舉保證金數額依照

不同公職人員選舉，現為五

萬至二百萬元不等，在國際

上和日韓同屬偏高水準。以

國會議員選舉保證金比較，

我國為二十萬元，約是英國

（二萬六千元）、澳洲（二

萬三千元）、紐西蘭（九千

元）之八至十倍。 

二、高額選舉保證金，無法限

制浮濫參選者博名聲行為，

卻成為限制一般公民及青年

的參選門檻。爰此，參考規

費法中行政規費的概念，將

現行保證金修正為登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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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定之，中央選舉委員

會應提供電子連署平台供公

眾使用。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未當選。 

二、前款以外選舉未當選之

候選人，得票不足各該選

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

分之十。 

前項第二款所稱該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應先扣除依

戶籍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及

第五項規定戶籍逕為遷入該

戶政事務所之選舉人人數。 

第四項保證金發還前，

依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應逕予扣除者，應先予以扣

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額

。 

以使用者付費原則填補部分

選舉事務支出。增訂但書規

定其登記費的上限不得超過

公告時基本工資的五倍，避

免高額保證金以登記費形式

繼續存在。 

三、然對於無法繳納登記費的

候選人，於第四項修正得以

用一定人數之連署替代，中

央選舉委員會並應提供電子

連署平台，以便利公民連署

。 

四、因將繳交保證金修正為登

記費，無須返還，故刪除第

五項及第六項。 

第三十三條 登記為候選人時

，應備具選舉委員會規定之

表件、本人最近六個月之相

片及登記費，於規定時間內

，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

辦理。表件、本人最近六個

月之相片或登記費不合規定

，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

，不予受理。 

第三十三條 登記為候選人時

，應備具選舉委員會規定之

表件及保證金，於規定時間

內，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

會辦理。表件或保證金不合

規定，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

理者，不予受理。 

一、依據相關行政規則，人民

申辦護照、駕照、身份證及

參加公務人員考試，皆須使

用近期內所攝之相片。然而

選票上候選人相片，常與候

選人實際樣貌相差甚遠，恐

致人民投票時產生混淆。爰

此，增訂候選人登記時應備

具最近六個月內之相片，以

利人民順利行使投票權。 

二、配合修正本法第三十二條

，將保證金修正為登記費。 

第四十三條 候選人得於完成

登記後，向中央選舉委員會

申請競選經費補助金，其競

選經費不得超過第四十一條

所定最高金額二分之一，競

選經費補助金以實際競選經

費二分之一為限，其辦法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之候

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九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第四十三條 候選人除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

員選舉外，當選人在一人，

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

數三分之一以上者，當選人

在二人以上，得票數達各該

選舉區當選票數二分之一以

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新臺幣三十元。但

其最高額，不得超過各該選

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 

前項當選票數，當選人

一、我國普遍上高額的選舉經

費，造成選舉資源不平等的

競爭，對於一般公民與青年

世代參選，處於不對等的不

利狀況，應引進公費選舉制

度。競選經費補助金宜從事

後以票數計算改成事前的公

費選舉制度，候選人得於完

成登記後，依規定向中央選

舉委員會申請競選經費補助

金，其競選經費不得超過第

四十一條所定最高金額二分

之一，競選經費補助金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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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

無效確定者，選舉委員會應

於收到法院確定判決書後，

以書面通知其於三十日內繳

回已領取之補貼金額，屆期

不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國家應每年對政黨撥給

競選費用補助金，其撥款標

準以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

為依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

得票率達百分之二以上者，

應補貼該政黨競選費用，每

年每票補貼新臺幣五十元，

按會計年度由中央選舉委員

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政

黨於一個月內摯據，向中央

選舉委員會領取，至該屆立

法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者，選舉

委員會應催告其於三個月內

具領；屆期未領者，視為放

棄領取。 

第一項、第三項所需補

貼費用，依第十三條規定編

列預算。 

在二人以上者，以最低當選

票數為準；其最低當選票數

之當選人，以婦女保障名額

當選，應以前一名當選人之

得票數為最低當選票數。 

第一項對候選人競選費

用之補貼，應於當選人名單

公告日後三十日內，由選舉

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

知候選人於三個月內摯據，

向選舉委員會領取。 

前項競選費用之補貼，

依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應逕予扣除者，應先予以扣

除，有餘額時，發給其餘額

。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之候

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九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或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

無效確定者，選舉委員會應

於收到法院確定判決書後，

以書面通知其於三十日內繳

回已領取及依前項先予扣除

之補貼金額，屆期不繳回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國家應每年對政黨撥給

競選費用補助金，其撥款標

準以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

為依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

得票率達百分之三點五以上

者，應補貼該政黨競選費用

，每年每票補貼新臺幣五十

元，按會計年度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

知政黨於一個月內摯據，向

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至該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際競選經費二分之一為限，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

之。 

二、現行制度於選舉後以票數

計算競選經費補助金，優勝

劣敗的原則，對於以高額競

選經費勝選者，又獲得錦上

添花的補助，而縣市首長選

舉動輒上千萬元的鉅額選票

補助款，許多候選人於選後

用以成立私人控制的基金會

，與選舉補助款制度的原本

意旨不盡相符。 

三、第三項之政黨補助款，德

國分配政黨補助款的門檻為

0.5% ， 我 國 現 行 門 檻 為

3.5%仍相對偏高，宜修正為

2%，以協助尚未取得席次

之小黨，可獲得永續經營之

資源，以利政黨間的公平競

爭。由於政黨為重要的憲政

機構，政黨的多元化，有助

於多元社會之公民意見整合

，及政治人才培育與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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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者，選舉

委員會應催告其於三個月內

具領；屆期未領者，視為放

棄領取。 

第一項、第六項所需補

貼費用，依第十三條規定編

列預算。 

第六十二條 選舉票由選舉委

員會按選舉區，依下列各款

規定印製、分發及應用：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

舉票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

次、姓名及相片；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應同時刊

印推薦該候選人之政黨名

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

人，刊印無。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選舉

票應刊印政黨之號次、標

章及名稱。 

前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

，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 

第一項選舉票，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及顏色印製，並由監察小組

委員到場監印，於投票日前

一日交各該投票所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點清

。 

第六十二條 選舉票由選舉委

員會按選舉區，依下列各款

規定印製、分發及應用：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

舉票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

次、姓名及相片；經政黨

推薦之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應同時刊印推薦該候

選人之政黨名稱；非經政

黨推薦之候選人，刊印無

。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選舉

票應刊印政黨之號次、標

章及名稱。 

前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

，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 

第一項選舉票，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及顏色印製，並由監察小組

委員到場監印，於投票日前

一日交各該投票所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點清

。 

目前僅立法委員選舉之選票刊

印推薦政黨名稱，為便利選民

辨識，並使政黨對推薦之候選

人負起責任，各項選舉之選票

應同時刊印推薦該候選人之政

黨名稱。 

第一百三十條 本法及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

所定罰鍰，由選舉委員會處

罰之。 

第一百三十條 本法及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

所定罰鍰，由選舉委員會處

罰之。 

前項之罰鍰，候選人或

政黨經通知後屆期不繳納者

因修正本法第三十二條將保證

金修正為登記費，並將第四十

三條撥給候選人之競選費用補

助金之規定刪除，故本條關於

保證金部分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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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並得於第三十

二條候選人或政黨繳納之保

證金或第四十三條所定應撥

給候選人之競選費用補助金

款項內逕予扣除。 

 

 


